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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当代明诚文化体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年度报告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

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武汉当代明诚文化体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于近日收到上海证券交

易所下发的《关于武汉当代明诚文化体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工作
函》(上证公函[2021]0572 号)（以下简称“《工作函》”）。

《工作函》要求公司就 2020年年度报告相关事项作进一步补充披露，公司及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对
有关问题进行了认真分析和核实，对《工作函》相关问题回复和补充披露如下。

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第一节释义”中涉及的词语释义适用于本公告中的相关词语。
问题 1、根据年报，公司影视传媒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3985.21 万元，同比下滑 83.42%。 其中影视剧

业务实现营业收入-1107.37 万元，广告收入 3918.64 万元，影院收入为 1062.37 万元。 公司影视传媒
业务仅披露了影院业务的成本分析情况。 另根据公司 2020 年 7 月 1 日披露的 2019 年年报问询回
函，公司 2020 年主要影视剧计划实现营业收入 8.96 亿元，与实际营收规模差异巨大。 请公司：（1）完
整披露公司影视传媒业务除影院业务外，其他业务的成本构成情况；（2）补充披露报告期影视剧业务
取得营业收入的具体情况，包括销售影视剧的名称、开拍时间、取得制片许可证的时间、具体销售轮
次、前期已确认及本期确认的营业收入情况；（3）与前期信息披露进行对比，结合前期信息披露时的相
关影视剧的实际拍摄、 销售进度， 逐项说明报告期实际取得营收与前期经营计划存在重大差异的原
因，前期信息披露是否准确审慎。

回复：
（1）完整披露公司影视传媒业务除影院业务外，其他业务的成本构成情况；
本年度，公司影视传媒业务明细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业务类型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影视传媒 3,985.21 5,568.31
其中：影视剧业务 -1,107.37 -98.14
艺人经纪 104.63 50.37
广告收入 3,918.64 3,104.05
其他收入 6.92 326.96
影院收入 1,062.38 2,185.07

主要影视剧业务产品销售情况及成本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影视剧名称 发行轮次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如果岁月可回头 首轮及二轮卫视 -6,315.62 -4,048.36
爱我就别想太多 首轮 4,734.27 3,773.47
其他 32部影视剧 二轮或地面等 473.98 176.75
合计 -1,107.37 -98.14

广告收入主要分为广告代理业务和广告拍摄收入
单位：人民币万元

业务类型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广告代理业务 3,833.73 3,020.77
广告拍摄业务 84.91 83.28

艺人经纪业务主要包括公司旗下艺人从事公司与艺人签订的经纪合约中约定的演艺等活动取得
收入时，公司根据与艺人签订的经纪合约中约定的方式确认收入。

（2）补充披露报告期影视剧业务取得营业收入的具体情况，包括销售影视剧的名称、开拍时间、取
得制片许可证的时间、具体销售轮次、前期已确认及本期确认的营业收入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影视剧
名称

开拍时
间

取得发行
许可时间 销售轮次 销售对象 前期已确认营业

收入
本期确认营业

收入

如果岁月可
回头

2018年
2月

2018年 12
月 25日

首轮及二轮
卫视

北京广播电视台、 上海文化广
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广
播电影电视集团、 北京奇艺世
纪科技有限公司等

47,169.81 -6,315.62（注）

爱我就别想
太多

2017年
5月

2017年 12
月 29日

首轮卫视及
网络

北京广播电视台、 上海广目天
影视传播有限公司 5,974.99 4,734.27

其他 32部
影视剧 不适用 2020年 12

月 31日前 多轮及地面 不适用 473.98

注：本期《如果岁月可回头》确认收入 8,415.79 万元，冲减收入为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
司、北京奇艺世纪科技有限公司-14,905.66万元（不含税）。

（3）与前期信息披露进行对比，结合前期信息披露时的相关影视剧的实际拍摄、销售进度，逐项说
明报告期实际取得营收与前期经营计划存在重大差异的原因，前期信息披露是否准确审慎。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预期计划

营业收入
实际实现
营业收入 实际拍摄发行情况 重大差异原因

1 玄武 6,792.45 - 发行中
未按预期签订发行合同和播放：为获得较高
发行价格，该剧计划签约两家卫视进行联
播。 目前公司已与某卫视谈定发行意向，正
在接洽第二家卫视。

2 警花与警犬
之再上征程 3,791.32 - 发行中

未能预期签订发行合同和播放：因与原目标
播放平台在发行价格等方面协商未果，经与
联合摄制方共同商议，决定重新调整发行计
划，目前正与目标卫视商谈中。

3 女儿之国世
无双 9,429.56 - 发行中

发行工作延迟：该剧属古装剧，意向网络平
台审片后建议重新调整部分特效，公司已重
调部分后期特效，并再次递交样带，目前网
络平台正在审片中。

4 小重逢 5,603.77 - 发行中 未能按计划签约播放：与意向卫视的发行价
格和播放档期尚在洽谈中。

5 如果岁月可
回头 16,548.92 -6,315.62

已于 2020年完成首
轮、二轮卫视上星

播放
播映权价格下调，新签发行首轮及二轮合同
发行价不如预期。

6 枫叶红了 769.81 - 已于 2020年 6月在
央视首轮播放

发行方尚未签订发行合同，收入金额无法确
定。

7 人生 36,084.91 -

前期筹备中
已拟定拍摄地点为
延安，近期将启动
与导演及主演的洽

谈。

未能按期完成拍摄：2020年因疫情延误拍
摄；目前开机准备工作及相关演职人员因建
党 100周年庆祝活动等暂时无法确定档期。

8 幸福到万家 7,930.70 - 2020年 9月开机，
后期制作中

未能按期完成拍摄：由于疫情原因，演员档
期调整，原定的开机时间延后。

9 狄仁杰之秋
官课院 1,415.09 - 后期制作中

未能按期完成拍摄：该剧后期特效量大，核
心工作人员由于疫情一直滞留国外，未能按
预期完成制作并取得发行许可。

10 数字奇谭
（电影） 1,226.42 -

已完成制作取得发
行许可证，2021年 3
月交付母带并收回

全部转让款

该片已于 2020年完成制作，取得上映许可：
由于付款方未按合约支付全部尾款，因此我
方未向交易对方交付母带，无法确认收入。

合 计 89,592.95 -6,315.62
除以上影视剧项目未按照公司计划完成拍摄及发行工作外，本年度公司完成了电视剧《爱我就别

想太多》的发行并在一线卫视平台上星播出，取得电视剧销售收入 4,734.27 万元。 受疫情不断反复影
响，公司影视剧开机拍摄和发行工作整体大幅延期，2020年实际实现收入较 2019年预期大幅下降，公
司已根据最新发行拍摄计划，重新估计未来 5年强视传媒盈利预测模型，按照最新评估结果对强视传
媒商誉资产组补提 6,966.60万元，累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8,754.71万元，信息披露准确审慎。

核查意见：经核查，公司补充披露的影视传媒业务除影院业务的成本构成情况、影视剧业务取得
营业收入的具体情况与我们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获取的相关证据一致；受疫情不断反复影响，公
司影视剧开机拍摄和发行工作整体大幅延期， 导致报告期实际取得营收与前期经营计划存在重大差
异，公司已根据最新发行拍摄计划，重新估计未来 5 年强视传媒盈利预测模型，按照最新评估结果对
强视传媒商誉资产组补提 6,966.60万元商誉减值准备。

问题 2、根据年报，公司 2018 年完成《如果岁月可回头》（以下简称该产品）的销售工作，在当年确
认销售收入 47169.81 万元。 报告期，因政策原因，公司与播放平台协商后，下调了该剧的单集价格，并
将此剧由 50 集缩减至 44集进行结算，上述情形导致该剧公司 2020 年实际结算金额与 2018 年度确
认收入金额存在差异，2020 年度公司影视业务收入冲回 14905.66 万元。 请公司补充披露：（1）该产品
前期收入确认的金额及时点成本结转情况，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情况，本次重新定价的具
体会计处理过程， 并结合影视销售合同具体条款约定说明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
（2）结合公司具体收入确认政策、实际结算回款情况，说明前期收入确认是否合理正确，是否符合会计
准则的规定；（3）该产品对应的应收账款及坏账准备计提情况，并结合本次调整说明前期坏账准备计
提是否充分；（4）该产品单集售价调整的具体情况和调整依据，说明在前期已实现销售收入的情况下
大幅下调单集售价是否损害上市公司利益，是否存在其他潜在安排。

回复：
（1）该产品前期收入确认的金额及时点成本结转情况，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情况，本

次重新定价的具体会计处理过程， 并结合影视销售合同具体条款约定说明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会
计准则的规定；

2018年度，公司电视剧收入及成本相关会计政策如下：
1、收入确认政策为：在电视剧完成摄制并经电影电视行政主管部门审查通过取得《电视剧发行许

可证》，电视剧拷贝、播映带和其他载体转移给购货方、相关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本公司时确认；
2、成本结转方式为：
2.1 联合摄制业务中，由公司负责摄制成本核算的，在收到合作方按合同约定预付的制片款项时，

先通过“预收制片款”科目进行核算；当影视片完成摄制结转入库时，再将该款项转作影视片库存成本
的备抵，并在结转销售成本时予以冲抵。 其他合作方负责摄制成本核算的，公司按合同约定支付合作
方的拍片款，参照委托摄制业务处理。

2.2 采用按票款、发行收入等分账结算方式，或采用多次、局部（特定院线或一定区域、一定时期
内）将发行权、放映权转让给部分电影院线（发行公司）或电视台等，且仍可继续向其他单位发行、销售
的影片，在符合收入确认条件之日起，不超过 24 个月的期间内(主要提供给电视台播映的美术片、电
视剧片可在不超过五年的期间内)，采用计划收入比例法将其全部实际成本逐笔（期）结转销售成本。

2018年度，公司分别与卫视平台和网络播放平台签订电视剧《如果岁月可回头》播映权转让合同，
相关影视合同主要约定如下：

交易对方 交易价格 结算集数 付款方式

上海文广

50,000万元

暂定 48集，不超过 50集，以《电视
剧发行许可证》 所注明的节目集
数为准

合同签订生效后 60日内支付 30%，余款于影
视剧播毕且收到全额合规发票后的 30 日内
支付

奇艺世纪

暂定 50 集，以《国产电视剧发行
许可证》的集数、首轮卫视台播出
实际集数（首轮卫视台为多家卫
视情况下， 则双方约定以其中播
出集数最少的一家卫视所播出集
数为准， 若播出不含片头片尾的
单集时长未达到 40 分钟，则按照
不含片头片尾的首播总时长除以
40作为首轮播出实际集数）

1、合同协议签订后，公司提供授权作品电视
剧备案公示表复印件、授权书原件、最新营
业执照副本，并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后 20个
工作日内支付 30%；

2、公司提供授权作品的上星通知（包含
最终实际播出的首轮播出卫视台和首轮卫
视首播日期）、全部授权作品之版权文件、授
权作品介质和其他必要法律文件经对方确
认内 10 个工作日由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
票， 对方在收到发票 20 个工作日内支付
30%；

3、 授权作品于首轮卫视首次播出结束
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按照最终确定的集数
确定实际授权总费用，对方在收到发票后 20
个工作日内支付全部尾款。

以上交易对方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2018年 12月 25日，公司所制影视剧《如果岁月可回头》取得广东省广播电视局下发的国《国产电

视剧发行许可证》（编号：（粤）剧审字（2018）第 023 号），发行许可集数为 51 集，并于当月向交易对方
寄付影视剧母带。 公司根据过往影视剧播放情况判断发行集数与实际播放集数差异通常不超过 1集，
公司基于谨慎性原则以及按照发行合同约定不超过 50集，即 50集确认该剧影视剧销售收入。

2018年度收入确认及成本结转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金额 具体计算过程
电视剧预计总收入（含税） 68,141.57 A
已实现销售收入（含税） 50,000.00 B
预计销售收入完成比例 73.38% C=A/B
影视剧制作成本（不含增值税） 28,399.61 D
本次结转制作成本金额 20,838.68 E=D*C
联合摄制方分成比例 51.00% F
预计发行费用率 15.00% G
预计支付联合摄制方分成为 21,675.00 H=B*F*(1-G)
联合摄制方预收制片款总额（含税） 16,796.00 I
结转备抵成本为 12,324.34 J=I*C
本次结转分成成本金额 9,350.66 K=H-J
财务报表列报情况：
营业收入 47,169.81 L=B/1.06
营业成本 30,189.34 M=E+K

2020年 2月 6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电视剧网络剧创作
生产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广电发[2020]10 号）（以下简称“电视剧/网剧创作新规”），通知提出“自本
通知印发之日起，电视剧网络剧拍摄制作提倡不超过 40集，鼓励 30集以内的短剧创作”。

为适应新播出政策及电视台要求，公司对影视剧进行重新剪辑。2020年 3-4月期间，《如果岁月可
回头》在卫视及网络同步首播，实际播放集数为 44集。 由于实际播放集数与双方原定播放集数存在较
大差异，公司与播放平台重新协商后分别签订《费用结算书》和《补充协议》，对该剧最终结算情况进行
重新约定，最终结算情况与前期销售情况差异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客户名称 补充协议签订日期 原结算金额 实际结算金额 冲减结算金额
奇艺世纪 2020年 9月 15日

50,000.00 34,200.00 15,800.00
上海文广 2020年 8月

公司根据最新结算信息对以前年度超额确认的收入进行冲回， 系对以前年度会计估计结果进行
修订，并将差额部分计入当期损益，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2）结合公司具体收入确认政策、实际结算回款情况，说明前期收入确认是否合理正确，是否符合
会计准则的规定；

公司前期收入确认会计政策及销售合同主要条款，详见问题 1回复。
前期收入回款情况与合同约定回款对比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客户名称 2018年度合同约定回款 2018年度实际回款 差异
上海文广

14,850.00 12,450.00 -2,400.00
奇艺世纪

公司通过已了解上述卫视及网络平台在相关行业领域中的地位、 财务状况和过往合作情况等相
关信息，判断该公司虽未严格按照合同约定付款，但整体违约可能性较低，与影视剧销售相关的经济
利益很可能流入公司。

依据公司 2018年度收入确认政策：公司已按照合同要求取得《国产影视剧发行许可证》并向对方
邮寄相应母带，并根据最近可利用的信息（发行许可证上注册集数、过往影视剧播放集数与注册集数
差异等信息）对该剧影视剧预计结算集数进行谨慎估计后，可以对该电视剧的销售收入进行可靠地计
量，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相关的已发生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故前期收入确认符合《企业
会计准则》相关的规定。

（3）该产品对应的应收账款及坏账准备计提情况，并结合本次调整说明前期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
分；

2018年度，公司按照账龄分析法根据应收账款账龄划分结果及对应计提比例，对该影视剧应收账
款计提坏账准备，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客户名称
2018年 12月 31日

应收账款余额 账龄情况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上海文广

37,550.00
1年以内

1,877.50 5.00%
奇艺世纪 1年以内

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根据合同履约进度及信用风险特征差异，将应
收账款划分为不同组合。 截止 2019年 12月 31日，电视剧《如果岁月可回头》尚未播出，故公司将该电
视剧应收账款划分为尚未达到收款期限的应收账款组合， 按照应收账款余额的 5%计提坏账准备，具
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客户名称
2019年 12月 31日

应收账款余额 账龄情况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上海文广

37,550.00
1-2年

1,877.50 5.00%
奇艺世纪 1-2年

2020年 3-4月期间该电视剧已完成首轮播放，根据合同约定电视剧播出后 20 个工作日，公司在
向对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后，即达到该电视剧应收账款合同约定的收款条件。截止 2020年 12月 31
日， 公司该电视剧尚未收回的应收账款按照账龄分析法根据账龄划分结果和影视业务预期信用损失
率计提相应坏账准备，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客户名称
2020年 12月 31日

应收账款余额 账龄情况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上海文广 0.00 2-3年 0.00 ———
奇艺世纪 6,000.00 2-3年 1,619.30 26.99%

故公司已按照会计政策对该电视剧的应收账款充分计提坏账准备。
（4）该产品单集售价调整的具体情况和调整依据，说明在前期已实现销售收入的情况下大幅下调

单集售价是否损害上市公司利益，是否存在其他潜在安排。
2020 年 2 月，受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电视剧/网剧创作新规影响，公司原拍摄母带为 51 集，大

幅超过新规约定的电视剧不超过 40集，网剧不超过 30 集的相关约定，在保证影视剧主要剧情内容连
续完整的情况下，公司对原有母带进行重新剪辑，剪辑后的成片总集数为 44集。 由于最终实际播放集
数远超过前期发行方合同约定的集数浮动调整范围，且受重新剪辑影响，前期已签约客户认为剪辑后
的作品质量可能无法得到有效保证，提出调整单集售价或重新审片签约的要求。 为保证前期已签订合
同能够继续履约，避免重新安排合同审批流程，保证上市公司及时回笼资金，公司与客户协商以签订
补充协议的形式对原合同约定的单价及结算集数进行一定调整， 公司根据最终各方认定的结算金额
与前期签订合同金额差异按照会计估计变更差异调整当期损益。 公司与以上相关客户除本交易外的
其他项目合作均独立进行，另行签订合同，未发现存在交易定价不公允或付款期限延期等特殊约定，
不存在其他潜在商业安排。

综上，受影视行业新规影响，公司需要对已制作完成的 51 集电视剧进行重新剪辑，导致实际交付
集数与原合同约定存在重大差异，为保证原合同继续履约，上市公司能够及时回笼资金，公司接受了
客户下调单价售价的要求，系商业谈判的结果，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行为或其他潜在商业安排。

核查意见：经核查，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结合影视销售合同具体条款约定、本次
重新定价的具体会计处理过程、实际回款情况、收入会计政策，公司前期及本期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会
计准则的规定；公司已对该产品对应的应收账款充分计提坏账准备；受影视新规影响，公司需要对原
交付的样片母带进行重新剪辑，为保证原签订合同能够正常履约，公司能够及时回笼资金，公司接受
客户下调单集售价的要求，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或其他潜在安排。

问题 3、根据年报，公司子公司强视传媒及下属公司拥有的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和电视
剧制作甲级许可证于 2021年 4月到期， 子公司新英传媒拥有的《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于
2021年 3月 31日到期。 请公司补充披露上述证书目前的续期进展，并量化分析对公司主营业务的影
响。

根据《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管理规定》，设立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机构或从事广播电视节目
制作经营活动应当取得《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

根据《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管理规定》，电视剧制作许可证分为《电视剧制作许可证（乙种）》和
《电视剧制作许可证（甲种）》两种。《电视剧制作许可证（乙种）》仅限于该证所标明的剧目使用，有效期
限不超过 180 日。特殊情况下经发证机关批准后，可适当延期。《电视剧制作许可证（甲种）》有效期限
为两年，有效期届满前，对持证机构制作的所有电视剧均有效。

子公司强视传媒及下属公司拥有的《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已全部正常续期至 2023 年，
强视传媒持有的《电视剧制作许可证（甲种）》已于 2021 年 3 月 31 日到期，因受 2020 年疫情影响，公
司拍摄的影视剧数量未达到申请《电视剧制作许可证（甲种）》的要求，故未能续期。 公司持有效的广播
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后续拍摄影视剧将实行一剧一审，一剧一证，申请单个《电视剧制作许可证
（乙种）》，影视剧拍摄的周期相对拉长，但对公司影视剧拍摄无影响。

子公司新英传媒于 2021年 1月取得北京市广播电视剧发放的《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
有效期至 2023年 1月，对公司电视节目制作与发行无影响。

核查意见：经核查，强视传媒及下属公司拥有的《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已全部正常续
期，强视传媒持有的《电视剧制作甲级许可证》已于 2021 年 3 月 31 日到期，未能续期。 公司后续拍摄
影视剧可实行一剧一审，一剧一证，申请单个《电视剧制作许可证（乙种）》，影视剧拍摄的周期相对拉
长，但对公司影视剧拍摄无影响；新英传媒于 2021年 1 月取得北京市广播电视剧发放的《广播电视节
目制作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3年 1月，对公司电视节目制作与发行无影响。

问题 4、根据年报，公司体育服务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6.60亿元，同比下滑 57.21%。其中体育版权业
务收入 5.35亿元，同比下滑 53.27%，体育营销业务收入 2884.67 万元，同比下滑 85.98%。 公司称主要
由于受疫情影响，欧洲杯、世界杯预选赛赛事推迟等因素影响导致。 请公司补充披露：（1）报告期内运
营的具体体育赛事版权收入、成本明细；（2）报告期内体育营销项目的具体收入和成本明细；（3）报告
期因疫情影响推迟的欧洲杯、世界杯预选赛的复赛进度，并结合公司收入确认政策说明赛事延期对公
司 2020年体育版权和体育营销业务的具体影响，相关收入确认和成本结转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的规定。

回复：
（1）报告期内运营的具体体育赛事版权收入、成本明细；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0年度 2019年度
西甲版权收入

53,515.22 120,176.10欧足联版权收入
英超版权收入
体育版权业务收入 53,515.22 120,176.10
版权摊销成本 59,434.08 88,218.86
版权运营成本 9,380.93 8,494.55
体育版权业务成本 68,815.01 96,713.41

（2）报告期内体育营销项目的具体收入和成本明细；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天风证券西甲广告发布 1,415.09 1,291.42
华帝赞助中国足协中国之队 707.55 592.11
FIFA球星肖像植入 608.03 473.95
其他小额项目 154.01 100.43

合计 2,884.67 2,457.90
（3）报告期因疫情影响推迟的欧洲杯、世界杯预选赛的复赛进度，并结合公司收入确认政策说明

赛事延期对公司 2020 年体育版权和体育营销业务的具体影响， 相关收入确认和成本结转是否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公司与欧足联签订版权合同权益主要包括两个周期， 其中第一周期为：2015 年 11 月 26 日至
2017年 12月 31日， 主要赛事包括 2016年法国欧洲杯，2016年法国欧洲杯欧洲区预选赛，2018 年世
界杯欧洲区预选赛等；第二周期为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1 月 30 日，主要赛事包括 2020 年欧
洲杯，2020年欧洲杯欧洲区预选赛，2022年世界杯欧洲区预选赛。 公司享受第一周期、第二周期内以
上全部赛事全球赞助权及第二周期赛事数字媒体权利。 2020年欧洲杯原计划于 2020 年 6 月举行，为
纪念欧洲杯 60 年，赛事采取无主办国的巡回赛方式在欧洲 12 座城市进行，由于疫情的影响，欧足联
决定将欧洲杯推迟一年。 2021 年欧洲杯仍将在原定的 12 座城市进行， 比赛时间已确定为欧洲时间
2021年 6月 11日至 7月 11日。 截至问询函出具日，已取得欧洲杯赛事转授权业务回款 1.56亿元。

1、体育版权业务
对于体育版权分销业务， 由于客户主要通过获取特定比赛的转播信号源在其对应平台播放时才

能获得经济利益，故公司应在向客户交付全部赛事转播信号时确认收入。2020年度由于疫情原因导致
欧洲杯比赛推迟至 2021年举办，故 2020年度公司未确认欧洲杯数字媒体权利分销收入，相关收入延
迟到 2021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鉴于第一周期欧足联合同权益下仅包括相关赛事赞助权益， 第二周期内包括相关赛事赞助权及
数字媒体权，而欧足联版权合同中未单独区分赞助权益和数字媒体权的权益对价，同时也未区分第一
周期与第二周期成本，故公司按将欧足联版权采购成本在合同履约期限内平均分摊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的相关规定。

2、体育营销业务
与欧足联赛事相关的全球赞助权分销业务， 由于客户通过本公司授权所享有的欧足联赛事全球

赞助权，除通过比赛直播现场投放外，更主要通过于合同权益有效期内在其产品 LOGO 和对外宣传时
可以印有欧足联官方标志，并且欧足联不得授予任何第三方相同的产品类别的全球赞助权。 因此，客
户在取得欧足联赞助权授权后，在公司合同履约期间能够持续取得履约所带来的经济利益，故欧足联
全球赞助权分销收入、成本在合同履约期限内平均分摊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核查意见：经核查，公司补充披露的报告期内运营的具体体育赛事版权、体育营销项目收入、成本
明细与我们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获取的相关证据一致；报告期因疫情影响推迟的欧洲杯、世界杯
预选赛的复赛进度，导致体育版权收入延期确认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问题 5、根据年报，公司在报告期转让了其持有 51%股权的汉为体育的 31%股权，公司自 2020 年
12月其不再将汉为体育纳入合并报表范围，本次出售使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商誉减少了 1010.71 万元。
汉为体育 2019年实现归母净利润-6054.84万元，2019年未计提商誉减值，报告期出表后，公司将其按
长期股权投资列示，报告期未就其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请公司：（1）补充披露本次股权出售的
交易对手、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交易对价及定价依据、对公司财务数据的具体影响；（2）结合汉为体育
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出售作价情况，说明未就其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的合理性；（3）说明汉为
体育 2019年度商誉减值测试预测的财务数据与 2020 年实际财务数据的差异及原因， 前期商誉减值
测试是否审慎合理。

回复：
（1）补充披露本次股权出售的交易对手、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交易对价及定价依据、对公司财务数

据的具体影响；
本次股权出售的交易对手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晟世佳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晟世佳”）
成立日期 2019-07-26
注册资本 1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
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文艺创作；软件开发；基础软件服务；计算机系统服
务；市场调查；企业管理咨询（中介除外）；公共关系服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承
办展览展示；会议服务；摄影服务；企业形象策划、设计；舞台灯光音响设计。

股东信息 陈佳（100%）
主要管理人员信息 陈佳（执行董事、总经理）；余强（监事）

通过工商信息查询，未发现交易对手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根据湖北众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众联评咨字(2021)第 1018 号评估报告，截止 2020 年 11

月 30日，汉为体育 100%股权价值按照收益法评估结果为 3,690,00万元，则公司持有的汉为体育 31%
的评估价值为 1,143.90万元。 依据该评估结果公司与晟世佳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以 1,200.00万元价
格处置公司持有的汉为体育 31%股权。

公司通过持股比例为 86.17%的控股子公司武汉当代明诚体育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当代
体育集团”）间接持有汉为体育 51%股权。 本次出售汉为体育 31%股权对公司财务数据的具体影响如
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金额 计算过程

公司对汉为体育初始投资成本 10,000.00 A
直接持股比例 51.00% B
持有期间累计损益调整 -5,723.35 C
持有期间其他权益变动调整 -125.78 D=E+F
———①出售汉为销售少数股权 -112.76 E
———②购买锋汇体育少数股权 -13.02 F
合并层面长期股权投资账面原值 4,150.86 G=A+C+D
以前年度已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1,010.71 H
合并报表层面享有该子公司净资产份额 3,140.15 I=G-H
处置投资对应的合并报表层面享有该子公司净资产份额 1,908.72 J=I/B*(B-K))
丧失控制权之日剩余股权的比例 20.00% K
股权处置对价 1,200.00 L
丧失控制权之日剩余股权的公允价值 774.19 M=L/（B-K）*K
处置价款与处置投资对应的合并报表层面享有该子公司净资产份额的差
额 -708.72 N=L-J

按照公允价值重新计量剩余股权产生的利得或损失 -457.2 O=M-(I-J)
本次汉为体育股权处置形成的投资收益 -1,165.96 P=O+N

注：以上计算最终投资收益体现在公司子公司当代体育集团合并报表层面，对公司归母净利润影
响金额仍需按照公司对当代体育集团持股比例计算。

（2）结合汉为体育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出售作价情况，说明未就其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的合理性；

2020年 11月 30日，公司完成对汉为体育财产权移交手续及董事会改选事项，自 2020 年 12 月 1
日起汉为体育不在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公司剩余持有的汉为体育 20%股权将按照权益法核算。 报
告期内汉为体育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科目 2020年度 /截止 2020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17,315.06
负债总额 14,830.88
所有者权益 2,484.17
归母净资产 1,834.68
营业收入 5,227.17
营业成本 5,821.90
营业利润 -4,444.86
净利润 -3,887.98

依据湖北众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众联评咨字(2021)第 1018 号评估报告， 截止 2020 年 11
月 30日，汉为体育 100%股权价值按照收益法评估结果为 3,690.00 万元，处置后公司所持有的汉为体
育 20%股权公允价值为 738.00万元，具体测算过程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预测年度数据

永续年2020年
12月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一、营业收入 413.00 6,738.39 8,270.24 9,063.59 9,914.33 10,613.56 10,613.56 10,613.56

减：营业成本 689.47 6,390.71 6,678.73 7,283.70 7,764.56 8,235.19 8,235.19 8,235.19

税金及附加 0.18 15.11 24.74 27.34 31.03 33.67 33.67 33.67

销售费用 14.47 122.00 134.10 147.41 154.78 158.14 158.14 158.14

管理费用 89.28 1,020.24 1,069.32 1,123.03 1,155.33 1,157.87 1,157.87 926.29

财务费用 201.38 370.66 331.50 301.50 121.30 31.20 31.20 -

二、营业利润 -581.78 -1,180.33 31.85 180.61 687.33 997.49 997.49 1,260.27

三、利润总额 -581.78 -1,180.33 31.85 180.61 687.33 997.49 997.49 1,260.27

减：所得税费用 - - - - - - - 315.07

四、净利润（亏损以“-”
号填列） -581.78 -1,180.33 31.85 180.61 687.33 997.49 997.49 945.20

加：折旧与摊销 37.53 450.48 450.48 450.48 450.48 435.80 435.80 204.22

利息费用(扣除税务影响
后) 201.38 370.66 331.50 301.50 121.30 31.20 31.20 -

减：营运资金增加 -313.44 555.45 525.64 331.26 333.49 283.87 283.87 -

减：资产更新投资 - - 169.42 - - - 212.79

五、自由现金流量 -29.43 -914.64 118.77 601.33 925.62 1,180.62 1,180.62 936.63

折现率 12.76% 12.76% 12.76% 12.76% 12.76% 12.76% 12.76% 12.76%

折现期间 0.04 0.58 1.58 2.58 3.58 4.58 5.58

折现系数 1.00 0.93 0.83 0.73 0.65 0.58 0.51 4.01

折现值 -29.28 -853.08 98.25 441.14 602.21 681.10 604.12 3,755.70

2020年 12月 -2025年 940.34

2025年以后 4,359.82

六、企业自由现金流量
折现值 5,300.16

加：溢余资产价值

其他资产价值 603.77

非经营资产 11,013.4
0

减：非经营性负债 5,454.46

付息债务 7,001.09

七、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4,461.78 剔除归属少数股东权益 771.78万元后，归属汉为体育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3,690.00万元。

截止 2020年 12月 31日，汉为体育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为 733.46 万元，低于汉为体育股权 12

个月内股权评估价值 738.00万元，故未就其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具有合理性。
（3） 说明汉为体育 2019年度商誉减值测试预测的财务数据与 2020 年实际财务数据的差异及原

因，前期商誉减值测试是否审慎合理。
1、2019年度商誉减值测试预测的财务数据与 2020年实际财务数据的差异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9年商誉减值预测 2020年实现情况 差异率
营业收入 8,046.29 5,227.16 -35.04%
营业成本 8,028.48 5,821.91 -27.48%
净利润 -1,480.32 -3,887.98 -162.64%

2、预测业绩与实现情况差异说明：
汉为体育是以场馆运营为核心，同时提供赛事运营和青少年体育培训服务，扎根于武汉的体育场

馆综合运营商。2020年武汉受新冠疫情影响较为严重，“封城”时间长达 76天，对汉为体育的正常运营
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2020年 4月 8日武汉“解封”，受疫情反复的影响，汉为体育根据防疫政策的
要求，严格对场馆活动人员流量进行了有效控制，从而导致汉为体育基于场馆运营的相关业务无法正
常开展，同时为尽量避免群众聚集性活动所导致的不确定风险，汉为体育也相应减少了相关活动的组
织工作，进而导致汉为体育一直无法恢复至疫情前的正常运营状态，因此 2020 年度汉为体育实际实
现营业收入未达预期。 同时，商誉减值过程中未对 2020年度汉为体育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等金融资
产预期信用损失进行预测。 2020年度，汉为体育累计计提信用减值损失为 1,864.71万元，剔除该影响
后，2020年业绩实现情况与 2019年商誉减值预测差异为-542.9万元，差异情况较低，前期商誉减值测
试审慎合理。

核查意见：经核查，本次股权出售的交易对手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由于期末汉为体育长期股
权投资账面价值高于根据汉为体育股权最新评估结果， 故未就其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存在合
理性；由于公司无法对疫情结束时间和后续防疫政策要求作出全面准确预测，导致 2020 年汉为体育
业绩实现情况与 2019年商誉减值预测存在差异， 公司 2019 年商誉减值预测的财务数据系基于疫情
初期所有可获取信息作出的谨慎估计结果，故前期商誉减值测试审慎合理。

问题 6、根据年报，公司报告期实现归母净利润-19.26 亿元，同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为
4.82亿元，同比增长 34.78%。 现金流量表中，公司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主要为大额往来
款，期末余额 3.88亿元，去年同期为 4166.78万元。 请公司：（1）补充披露大额往来款具体内容、往来对
象、发生时间，分类至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现金的依据及合理性；（2）结合公司业务模式、信用政策等
说明公司大额亏损但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为正且快速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1）补充披露大额往来款具体内容、往来对象、发生时间，分类至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现金的依据

及合理性；
公司本期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中大额往来款明细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往来对象 发生时间 具体内容 金额 分类依据
山东影视制作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7月 影视剧项目款 2,394.00 影视项目筹备相关款项
云南金彩视界影业股份有限公
司 2020年 8月 艺人经纪项目款 2,300.00 影视项目筹备相关款项

云南金彩视界影业股份有限公
司 2020年 11月 网络剧项目款 4,500.00 影视项目筹备相关款项

个人 2020年 12月 体育项目保证金 5,000.00 收到体育项目保证金
北京来趣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2020年 10月 网络剧项目款 3,000.00 影视项目筹备相关款项
北京东方澜海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 2020年 7月 影视剧项目款 3,600.00 影视项目筹备相关款项

European�hope�football�group 2020年 12月 体育项目合作款 593.54 项目保证金收回

commercial�international�limited 2020年 1月 体育项目合作款 999.95 收到体育项目筹备相关款
项

多名个人
2020年 3月、5
月、6月、7月、9
月

影视剧项目筹备款 2,120.07 影视项目筹备相关款项

海宁乐合荣量影视有限公司 2020年 7月 影视剧项目款 2,400.00 影视项目筹备相关款项
合 计 26,907.56

联合摄制业务中， 由公司负责摄制成本核算的， 在收到联合摄制方按合同约定预付的制片款项
时，先通过“预收制片款”科目进行核算；当影视片完成摄制结转入库时，再将该款项转作影视片库存
成本的备抵，并在结转销售成本时予以冲抵。 公司自 2020年 1月 1日期执行新收入准则，由于联合摄
制方不满足新收入准则下对“客户”的定义，即不满足“与企业订立合同以向该企业购买其日常活动产
出的商品或服务（以下简称“商品”）并支付对价的一方”的条件，故原列报于报表科目“预收款项”的
“预收制片款”需重分类至“其他流动负债”，相应公司收到联合摄制方支付的项目筹备款不再认定为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而调整为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公司收到的体育项目合作方支付的体育项目合作保证金， 由于后续具体合作形式及项目参与方式尚
未确定，双方尚未签订正式体育权益授权合同，该项收款无法认定为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故公司按照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列报。

（2）结合公司业务模式、信用政策等说明公司大额亏损但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为正且快速
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本年度，公司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的调整过程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本年金额
净利润 -208,705.72
加：资产减值准备 60,348.70
信用减值损失 18,068.54
固定资产折旧、油气资产折耗、生产性生物资产折旧 696.85
无形资产摊销 59,467.61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1,598.99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的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17.33
固定资产报废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2.30
财务费用（收益以“－”号填列） 69,395.19
投资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16,113.25
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7,627.30
存货的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10,521.99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60,062.23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减少以“－”号填列） -10,712.3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8,169.03

1、如上表所示，本年度公司净利润-208,705.72 万元主要系对存货、商誉、往来款项等科目计提减
值准备、无形资产和长期待摊费用摊销、投资活动相关的投资收益计提和筹资活动相当的财务费用计
提，以上事项合计调减净利润 224,992.28万元对公司经营性现金流无影响。

2、报告期内，受新冠疫情影响，公司影视剧业务的申报、拍摄、发行工作较预期有所调整，导致与
影视业务相关的经营活动支出款项发生较少。 由于本年度公司现金流较为紧张，公司重新调整了影视
项目合作形式，本期主要采用受托承制方式筹备影视项目，具体实施时由委托方或主投方在项目开机
前先行向公司支付项目筹备款项，同时，公司以前年度制作完成项目《如果岁月可回头》、《爱我就别想
太多》于本期发行完成并大幅回笼资金，故影视业务整体经营现流情况较好。

3、报告期内，受新冠疫情影响，公司体育业务原定 2020 年举办的亚足联项目赛制也延期至 2021
年度，导致主要与体育赛事筹备相关的支出款项推迟至赛事举办年度，本期发生额较少。 同时，公司与
体育赛事版权分销业务相关的主要客户新爱体育、海信集团均已按时回款，不存在逾期情况，故体育
业务整体经营现流情况较好。

综上，公司本期大额亏损但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为正具有合理性。
核查意见：经核查，公司补充披露的大额往来款具体内容、往来对象、发生时间，分类至其他与经

营活动有关现金的依据与我们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获取的相关证据一致； 结合公司业务模式调
整及本期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的调整过程， 公司本期大额亏损但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净额为正具有合理性。

问题 7、根据年报，公司前五名客户销售额为 6.23 亿元，占年度销售总额的 89.03%，较去年增加
23.79个百分点，其中关联方销售额为 4.59亿元，占年度销售总额的 65.61%，较去年增加 39.77 个百分
点。报告期公司前五大客户销售占比及关联客户销售占比均大幅提升。请公司：（1）补充披露公司前五
大客户的名称、关联关系情况、涉及的业务及具体产品、交易金额、期末应收款项金额及期后回款情
况；（2）对比相同业务或产品，向关联方与非关联方的售价是否存在差异，定价是否合理公允；（3）说明
报告期前五大客户销售占比及关联客户占比同时大幅提升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1）补充披露公司前五大客户的名称、关联关系情况、涉及的业务及具体产品、交易金额、期末应

收款项金额及期后回款情况；

单位名称 交易金额 是否存在关联
方关系 业务及产品 期末应收款项金

额
期后回款情况

（截止问询函出
具日）

北京新爱体育传媒科
技有限公司 -- 是 体育版权

（注） 4,788.67 5,000.00

北京广播电视台 10,168.23 否
《如果岁月可回头》《爱
我就别想太多》电视台

首轮播映权
9,400.56 7,800.24

Hisense�Co.,Ltd 4,906.11 否 欧足联全球赞助权 0.00 0.00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1,415.09 是 爱奇艺体育西甲映前广

告发布 0.00 0.00

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1,313.91 否 湖南金鹰电视台广告发

布 0.00 0.00

注：由于上述各版权所对应的收入、成本金额涉及公司的商业机密，根据《公司信息披露暂缓与豁
免事务管理制度》的规定，公司已履行了内部决策程序，因此对上述涉及公司商业秘密的信息不进行
披露。

（2）对比相同业务或产品，向关联方与非关联方的售价是否存在差异，定价是否合理公允；
本年度公司向关联方出售商品/提供劳务明细如下表所示：

关联方名称 出售商品 /提供劳务
北京新爱体育传媒科技有限公司 体育版权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爱奇艺体育西甲转播的广告发布

注 1：新爱体育为公司西甲版权数字媒体独家分销商，公司不存在向其他客户销售西甲版权数字
媒体转播权的情况。

注 2：天风证券西甲映前广告，系由上海双刃剑先行向新爱体育采购西甲广告资源后，再向天风证
券转销该广告资源。 该业务上海双刃剑采购成本为 1,245.28万元， 上海双刃剑取得毛利为 169.81 万
元，毛利率 12%，与公司体育营销居间业务毛利水平相当，定价合理公允。

（3）说明报告期前五大客户销售占比及关联客户占比同时大幅提升的原因及合理性。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0年度 2019年度
年度销售收入 69,970.23 178,233.54
前五名客户销售收入 62,293.33 116,274.89
占比 89.03% 65.24%
关联方销售收入 45,905.08 46,055.17
占比 65.61% 25.84%

按业务类别划分 2019年度、2020年前五名客户销售及关联方销售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0年 2019年
前五名客户销售 62,293.33 116,274.89
其中：体育版权 44,489.98 109,647.44
体育赞助 4,906.11 6,627.45
电视剧销售 10,168.23
广告业务 2,729.00
关联方销售 45,905.08 46,055.17
其中：体育版权 44,489.98 46,055.17
广告业务 1,415.09

公司 2020年度销售收入较 2019年下降 108,263.31 万元，下降幅度 60.74%主要系①受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公司影视剧业务的申报、发行工作较预期有所调整，原定的拍摄计划也因需要重新协调相
关人员档期而有所推迟， 导致公司影视传媒业务收入较 2019 年下降 20,050.67 万元， 下降幅度
83.42%；②受新冠疫情影响，原定于 2020 年举办的奥运会、欧洲杯等多项国际洲际赛事推迟举办，公
司与之相关的体育版权运营、 体育营销收入无法确认， 导致公司体育服务业务收入较 2019 年下降
88,212.65万元，下降幅度 57.21%。 以上原因导致 2020年度整体销售收入基数较 2019年度大幅下降。

同时，公司 2020年收入主要来源于西甲数字媒体独家转播收入和《如果岁月可回头》、《爱我就别
想太多》首轮播映权收入，占总销售额比例为 78.12%。西甲联赛因疫情原因导致联赛空场进行，赛事的
线下运营受到的影响较为严重，公司的西甲版权业务收入主要体现在线上，因此西甲赛事收入受到的
影响较小；《如果岁月可回头》、《爱我就别想太多》两部电视剧已完成制作发行，并于报告期内完成播
放，受到疫情的影响较小；公司西甲版权主要的采购方为关联方北京新爱体育传媒科技有限公司，综
上因素公司报告期前五大客户销售占比及关联客户占比同时大幅提升。

核查意见：经核查，公司补充披露的前五大客户的名称、关联关系情况、涉及的业务及具体产品、
交易金额、期末应收款项金额及期后回款情况我们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获取的相关证据一致；相
同业务或产品，向关联方与非关联方的售价不存在差异，定价合理公允；报告期前五大客户销售占比
及关联客户占比同时大幅提升主要系疫情影响导致公司整体销售收入基数较上年大幅下降， 而前五
大客户及关联方销售主要为体育版权客户，业务收入主要体现在线上，受疫情影响较小，故报告期前
五大客户销售占比及关联客户占比同时大幅提升，具有合理性。

问题 8、根据年报，报告期末公司商誉余额 31.95亿元，占公司净资产的比例 151.21%。本期共计提
商誉减值 3.06亿元。其中强视传媒期末商誉余额 3.29亿元，本期计提商誉减值 0.66亿元；新英资产组
期末商誉余额 23.55 亿元，本期计提商誉减值 1.56 亿元；Borg.B.V 期末商誉余额 4.89 亿元，本期计提
商誉减值 0.74亿元；中影嘉华期末商誉余额 0.25亿元，本期计提商誉减值 636.73 万元。 报告期，所有
商誉资产组净利润均为负，实现营收远小于 2019年商誉减值测试时预测金额。 且公司商誉减值测试
过程等信息披露较为简略，存在错漏。 请公司补充披露：（1）报告期内商誉减值测试具体步骤和详细计
算过程，并结合行业现状、未来行业发展趋势说明具体指标选取情况、选取依据及合理性，包括营业收
入、收入增长率、净利润、毛利率、费用率、净利率水平、自由现金流、折现率等重点指标的来源及合理
性；（2）存在商誉余额的标的资产报告期内主要财务数据，以及与以前年度商誉减值测试预测的差异
情况， 并结合上述情况尤其是报告期存在亏损的子公司情况说明公司本期商誉减值计提是否充分准
确，是否符合谨慎性要求。 请年审会计师说明，针对商誉减值执行的审计程序与获取的审计证据，并就
公司商誉减值准备计提时点是否恰当、金额是否审慎充分，前期会计处理是否存在重大差错等发表核
查意见。

回复：
（1）报告期内商誉减值测试具体步骤和详细计算过程，并结合行业现状、未来行业发展趋势说明

具体指标选取情况、选取依据及合理性，包括营业收入、收入增长率、净利润、毛利率、费用率、净利率
水平、自由现金流、折现率等重点指标的来源及合理性；

截止 2020年 12月 31日，公司商誉账面原值如下：

被投资单位名称或形
成商誉的事项 年初余额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余额
企业
合并
形成
的

外币报表折算差异 处置

强视传媒有限公司 339,914,571.92 339,914,571.92
双刃剑（苏州）体育文
化传播有限公司 708,861,185.81 708,861,185.81

Borg.B.V 383,820,381.31 10,288,576.53 394,108,957.84
Nice�International�Sports�
Limited 44,273,768.44 44,273,768.44

武汉汉为体育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31,113,043.06 31,113,043.06

中影嘉华悦方影城（深
圳）有限公司 31,729,664.88 31,729,664.88

Super�Sports�MediaInc
和北京新英体育传媒
有限公司

1,879,569,262.65 -121,591,928.02 1,757,977,334.63

合 计 3,419,281,878.07 -111,303,351.49 3,276,865,483.52
商誉减值准备明细如下：

被投资单位名称或形成商誉的事
项 年初余额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余额
计提 处置

强视传媒有限公司 17,881,129.59 69,666,013.83 87,547,143.42
Borg.B.V 73,561,621.93 73,561,621.93
武汉汉为体育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107,137.94 10,107,137.94
中影嘉华悦方影城（深圳）有限公
司 6,367,314.23 6,367,314.23

耐丝国际、苏州双刃剑、新英资产
组组合 156,321,572.17 156,321,572.17

合 计 27,988,267.53 305,916,522.16 10,107,137.94 323,797,651.75
1、耐丝国际、双刃剑（苏州）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Super Sports Media Inc 和北京新英体育传媒

有限公司资产组组合商誉减值测试过程

1.1资产组组合未来五年现金流预测情况及商誉减值测试过程
2020年度，公司聘请具有证券期货资质的湖北众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武汉当代明诚文化

体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商誉减值测试所涉及的“新英体育”&“耐丝国际”&“双刃剑”商誉资产组组合
未来现金流现值》（众联评报字[2021]第 1104号）资产评估报告。 根据该评估报告，资产组组合未来五
年现金流预测情况及商誉减值测试过程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预测年度数据

永续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一、营业收入 211,908.57 151,987.07 185,845.72 192,758.49 186,964.58 186,964.58
减：营业成本 109,666.68 93,385.47 101,843.52 105,767.69 108,100.26 108,100.26
税金及附加 218.20 77.33 71.29 79.84 78.60 78.94
销售费用 2,945.74 3,129.93 4,057.60 3,693.39 3,818.40 3,821.15
管理费用 18,343.24 19,740.51 22,911.25 22,882.01 20,945.80 21,103.79
二、EBIT 80,734.70 35,653.82 56,962.07 60,335.57 54,021.51 53,860.44
加：折旧 107.81 89.22 85.81 57.10 57.10 76.68
加：摊销 81,344.37 62,491.35 66,451.56 68,442.63 68,435.93 68,577.09
减：资本性支出 60,641.83 86,422.65 68,435.93 68,501.17 74,431.50 74,727.98
减：营运资金变动 75,977.87 -15,356.47 8,368.63 2,622.74 140.52 0.00
三、现金流量 25,567.19 27,168.21 46,694.88 57,711.39 47,942.52 47,786.23
折现率水平 16.86%
预计未来现金流量
现值（A） 274,600.00

包含全口径商誉的
资产组账面价值（B） 290,232.16

减值额 -15,632.16
1.2 商誉测试过程中具体指标选取情况、选取依据及合理性
对新英体育和双刃剑的收入成本费用进行单独的分析预测说明，Nice International Sports Limited

（以下简称“耐丝国际”）原持有的西甲版权运营业务已由新英体育接手运营，故不进行预测。
A．新英体育收入成本费用的预测
（1）营业收入的预测
新英体育收入主要内容包括版权分销、广告业务、付费电视收入。
1）版权分销收入
版权分销收入是新英体育将其所拥有的独家转播权以非独家的方式授予相关视频平台， 包括电

视和新媒体，从而获得分销收入。 此为新英体育最主要的收入来源。
客户主要为各大电视台及互联网视频运营平台。 与客户签订合同后，按照国际赛事组织确认的时

间提前与客户确认赛程安排，并向客户提供赛事信号的接收参数，确保客户的赛事直播能正常完整播
出。 如遇因新英体育原因造成的赛事信号延迟、中断等现象，则依合同公司需要赔偿。

一般按赛季与客户签署转授权合同。 由于公司提供的均为顶级赛事的赛事直播视频信号，合同均
要求客户预付款，一般赛季开始前付 50%，赛季中间付 50%。这类业务没有应收账款。此项业务产生收
入占新英体育公司收入的 90%以上。

历史版权收入情况如下表（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版权收入 31,847.10 58,461.44 69,757.85 84,959.56 90,540.36 45,408.96
公司现有版权合同有：
a、西甲赛事：原合同期间覆盖 2019/20至 2025/26六个赛季，新冠疫情发生后，公司与西甲联盟重

新商议并修订了合同期间及相关费用。 合同期间将延长至 2028/29赛季。 西甲合同的付款节奏基本是
每赛季开始前支付当季版权费的 50%，中间支付剩余 50%；西甲 2019/2020 赛季，最后 11 轮 20 年 3
月停摆，2020年 6月重启，7月结束，2020/2021赛季 2020年 9月至次年 5月底正常进行；

b、EFL（英格兰足球系列赛事）：合同期 2017~2022六年。 受新冠疫情影响，公司已于 2020 年 5 月
底向英足总及其代理提出终止合同；

c、欧足联国家队赛事，合同期 2018 年~2022 年，包括欧足联成员国国家队的全部赛事，重要赛事
包括欧洲国家队联赛，2020欧洲杯及预选赛，2022世界杯欧洲区预选赛等。 受疫情影响，2020 的欧洲
杯赛事推迟一年举行，该项收入预测延后至 2021年；

d、 亚足联赛事原本赛事权益周期从 2020年下半年开始， 但受疫情影响， 全部比赛推迟至 2021
年。

此前市场对于公司的最大担忧在于公司业绩的持续性，而在获得亚足联旗下所有赛事权益后，公
司几乎揽获中国国家队与中超俱乐部的所有洲际赛事权益及世界杯亚预赛、 亚洲杯等多项核心赛事
版权，最长可持续到 2028年；且公司拥有的西甲版权合同亦将延长至 2028/29赛季。 以上均为公司业
绩提供了长期保障。

预测未来年度版权收入如下（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版权分销收入 125,869.77 68,728.19 106,809.19 96,518.47 90,555.25
2）版权独家代理收入
参考拉加代尔上一周期亚足联权益收入与利润率， 登峰体育对 2021-2028年 AFC市场营销收入

进行了预测，未来年度版权独家代理（市场营销）收入如下（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市场营销 73,269.23 69,521.45 67,979.95 84,030.49 84,030.49
3）广告业务收入
广告收入为新英体育在自创的新视觉付费频道和地方电视台联播网上， 通过赛事转播期间植入

广告或者将其授予广告代理商，从而获得广告收入。
历史收入情况如下表（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广告收入 2,034.84 5,985.17 9,448.14 10,176.95 7,161.89 5,400.60
新英向外分销除央视以外的电视版权，利用向地方联播网进行版权分销而获取广告时段资源，通

过将广告资源授予广告代理商及其他广告服务商，从而获得广告收入，随着 UEFA 于 2022 年合约到
期，未来电视广告收入大幅下降。

预测未来年度电视广告收入如下（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广告收入 5,679.97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4）付费收入
新英体育付费收入主要为付费电视订阅，网络视频订阅已经剥离出去，预测不再考虑。
历史收入情况如下表（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付费收入 3,610.31 3,800.86 3,885.69 3,921.13 3,015.46 2,695.09
结合新英体育历年付费电视订阅情况，预测未来年度付费收入如下（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付费收入 2,744.03 2,744.03 2,744.03 2,744.03 2,744.03
（2）营业成本的预测
新英体育成本主要为无形资产摊销、市场营销成本、信号传输成本、广告发布成本、节目成本、技

术服务成本、牌照租赁成本及其他成本。 历史成本情况如下表（单位：万元）：
项目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主营业务成本 14,026.23 41,582.32 49,864.38 44,617.90 64,805.44 68,815.01
无形资产摊销 9,509.87 33,038.41 38,865.18 37,036.06 59,065.23 62,855.55
信号传输成本 750.15 997.37 1,200.38 1,137.32 887.31 808.89

节目成本 286.40 476.99 419.88 686.47 1,471.09 837.45
推广成本 96.68 190.14 27.53 - 128.28 -

广告发布成本 687.65 1,541.34 3,492.32 1,768.42 1,512.95 1,353.57
技术服务成本 609.22 1,083.01 1,429.76 1,164.34 190.62 -
牌照租赁成本 534.59 584.91 551.58 540.58 521.54 500.00

人工成本 1,118.00 2,165.08 2,573.41 1,605.69 - -
折旧 - 7.21 9.50 2.54 - -

其他成本 433.67 1,497.87 1,294.84 676.47 1028.43 2,459.56
对于无形资产摊销、信号传输成本、广告发布成本、节目成本、牌照租赁成本等，根据历史业务成

本结合未来投资计划确认成本。 对于其他成本根据与盛开签订的服务协议确定。 对于推广成本、技术
服务成本、人工成本是与视频业务相关的成本，随着视频业务的剥离，未来无相应的成本。

市场营销成本为登峰体育将媒体版权与赞助商权益出售给客户后，为客户提供的服务包括：深度
参与比赛运营、制作赛事传输信号、帮助商业伙伴定制化设计品牌形及权益内容等。 业务开发由公司
与亚足联及客户沟通，制定执行方案；而由于权益及客户覆盖全球，因此为使得公司效率最大化，具体
执行环节将外包给第三方处理。 根据登峰公司提供的成本预测及拉加代尔上一周期利润率，核验了市
场营销成本的合理性。

预测未来年度营业成本如下（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新英（不含登峰） 90,106.29 68,920.55 74,411.84 75,255.49 75,067.99
无形资产摊销 81,091.21 62,440.35 66,437.40 68,435.93 68,435.93
信号传输成本 954.92 950.00 1,100.00 950.00 950.00
推广成本 1,000.00 900.00 1,530.00 918.00 963.90
广告发布成本 1,347.49 683.40 983.40 683.40 450.00
技术服务成本 400.00 400.00 400.00 400.00 400.00
其他成本 966.17 200.00 400.00 200.00 200.00
版权税金 4,346.49 3,346.80 3,561.04 3,668.17 3,668.17
登峰体育 16,221.62 16,580.20 21,702.63 23,872.90 26,260.19
新英合计 106,327.91 85,500.75 96,114.48 99,128.39 101,328.18

（3）税金及附加的预测
企业税项主要为境内业务，有增值税、文化事业建设费、城建税和教育税附加等。 本次评估按照企

业的税金标准预测后续的销售税金及附加。 历史税金及附加情况如下表（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税金及附加 721.95 814.82 211.15 173.21 158.89 104.92
文化事业建设费 114.59 55.48 116.61 30.85 5.48
城建税 16.17 48.71 52.15 67.31 74.84 47.14
教育费附加 13.30 37.20 26.79 35.45 36.60 28.08
地方教育附加 - 2.77 0.98 16.23 19.48 18.72
印花税 5.40 0.56 14.62 23.21 22.31 10.86
车船税 0.16 0.20 0.12

预测未来年度税金及附加如下（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永续年

税金及附加 208.72 56.78 55.97 62.16 60.57 60.90
增值税 83.30 95.35 21.97 91.50 88.74 91.49
销项税 266.06 265.46 265.46 265.46 265.46 265.46
进项税 182.76 170.11 243.49 173.95 176.72 173.97
文化事业建设费 170.4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城建税 5.83 6.67 1.54 6.41 6.21 6.40
教育费附加 2.50 2.86 0.66 2.75 2.66 2.74
地方教育附加 1.67 1.91 0.44 1.83 1.77 1.83
印花税 28.20 15.22 23.22 21.06 19.80 19.80

（4）销售费用的预测
销售费用主要为职工薪酬、广告与宣传费、折旧费用、无形资产摊销费用、差旅及通讯费、专业服

务费、市场调研费、办公费用、交际应酬费等。 历史销售费用如下表（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职工薪酬 812.09 681.17 797.73 907.07 1,170.92 1,155.81
广告与宣传费 2,446.20 2,332.36 1,418.40 678.79 695.89 619.56
折旧费用 67.88 30.28 20.54 26.77 23.97 8.89
无形资产摊销费用 1.07 1.07 1.07 0.99 - -
市场调研费 141.55 82.60 19.81 111.39 - -
办公费用 48.43 39.48 40.86 39.65 18.27 6.68
差旅及通讯费 106.22 205.66 330.93 123.42 103.73 45.06
交际应酬费 177.32 115.21 73.58 264.04 316.45 94.53
专业服务费 314.05 1,118.66 1,322.06 4,951.92 350.58 34.45
其他 5.19 1.76 0.45 0.39 20.20 33.43
通讯费 1.08 1.11 -
车辆费用 10.82 21.86 -
交通费 13.13 7.04 17.07
中介机构费用 420.25 -
租赁费 45.24 -
合计 4,119.99 4,608.25 4,025.43 7,129.46 3,195.50 2,015.48

注：2019年销售费用含了登峰体育销售费用 242.21万元。 2019年销售费率较 2018 年下降，是因
为 2018年度专业服务费有 630万美元是亚足联版权款。2020年因疫情影响，赛事推迟，销售费用大幅
下降。

预测未来年度销售费用如下（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永续年

职工薪酬 1,307.88 1,438.67 1,582.53 1,740.79 1,827.83 1,827.83
广告与宣传费 1,200.00 1,260.00 1,890.00 1,512.00 1,542.24 1,542.24
折旧费用 13.16 13.16 12.44 6.36 6.36 9.10
办公费用 10.00 10.50 11.03 11.25 11.47 11.47
差旅及通讯费 60.00 66.00 99.00 69.30 70.69 70.69
交际应酬费 150.00 165.00 247.50 173.25 176.72 176.72
专业服务费 40.00 44.00 66.00 46.20 47.12 47.12
其他 35.10 - - - -
交通费 30.00 33.00 49.50 34.65 36.38 36.38
新英（不含登峰） 2,846.14 3,030.33 3,958.00 3,593.79 3,718.80 3,721.55

（5）管理费用的预测
企业管理费用主要包括人工费用、房租费用、折旧费用、无形资产摊销费用、差旅及通讯费、专业

服务费、办公费用、期权费用及其他费用等。 历史管理费用如下表（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人工费用 1,136.02 1,389.16 1,172.13 1,418.85 995.53 875.34
房租费用 561.09 559.80 569.90 680.76 764.59 271.39
折旧费用 57.61 123.68 132.83 120.39 42.01 33.08
无形资产摊销费用 2.25 2.25 2.10 2.18 11.61 2.88
装修费摊销费用 37.90 40.76 34.65 34.65 74.55 28.82
专业服务费 871.25 796.25 398.61 5,775.90 218.26 -
办公费用 71.57 70.09 86.37 135.95 234.94 313.94
期权费用 16.80 5.88 - 45,403.24 -
差旅及通讯费 107.31 208.74 141.31 146.46 913.42 57.85
业务招待费 127.67 39.15 35.51
其他 5.32 27.39 10.56
通讯费 37.47 108.57 2.48
车辆费用 7.38 9.03 1.41
交通费 31.76 87.80 113.94 11.84 5.79 17.13
中介机构费用 34.44 1,015.57 322.52
水电气暖费 21.83
新英（不含登峰体育） 2,893.56 3,284.39 2,651.84 53,942.48 4,482.21 1,972.91
登峰体育小计 2,598.67 6,544.43

注：2019 年新英体育管理费含了登峰体育的管理费用 2,630.87 万元人民币，2019 年管理费较
2018年下降，是因为 2018年度专业服务费期权等一次性费用，2019 年视频业务剥离出去人员减少人
工费有所下降；2020年因疫情影响，赛事推迟，管理费用相应下降。

（下转 D6 版）


